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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市交警部门聚焦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加大宣传力度，力求从源头上增强群众道路
交通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警力再下沉 宣传到一线

“桂平交警大队宣传专班警力走进下湾镇甘井
村、白沙镇白沙村等 7 个行政村，开展‘聊家常
说交通’主题宣传。”“ （市交警） 支队宣传小分
队走进覃塘区山北乡中秋村开展‘银发出行 平安
相伴’主题宣传活动。”4 月 28 日，在贵港交警宣
传工作微信群里，正在各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的警员陆续上传图片，简要记录当天活动实
况。这样的情形已成惯例。

市交警支队依托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
专班联合执法队组建宣传小分队，每周至少 3 天
下沉一线，以辖区国省道公路沿线村屯、交通事
故易发路段村屯以及圩镇、农贸市场、工业园
区、企业和中小学校、幼儿园为重点，面对面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普及

“一盔一带”“酒后禁驾”等知识。
从 4 月 24 日起，市交警支队决定加大警力投

入，宣传教育科派员加入宣传小分队并进行业务
指导。辖区交警大队联合乡镇政府、派出所、村
委、网格员共同行动，每天选取至少 2 个村镇或
企业、学校等重点场所，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案例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务求将法
理、知识讲深说透，让群众入脑入心，自觉遵守
交规。此外，支队所辖 8 个基层大队也参照执
行，在日常工作中结合辖区实际灵活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工作，保证每天都有宣传警力在路上，从
源头上助推道路交通违法和事故“减量控大”。

群众听得懂 宣传更有效

“农用三轮不载人，超员上路隐患深。四轮上
路守交规，无牌无证莫逞能。”4 月 25 日，一辆
巡逻警车在覃塘区三里镇圩中心及周边村屯流动
宣传，车载喇叭滚动播放交通安全知识，其中本
地白话广播内容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聆听、交头
议论。

为了提高宣传效率，市交警支队围绕农村地
区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和出行注意事项撰写文案，
录制了 2 期普通话、贵港白话版的 《交通安全

“大喇叭”》，依托各县 （市、区） 交通安全综合
整治工作专班向下发放，通过应急广播、农村大
喇叭覆盖乡镇、行政村。最近，市交警支队又根
据群众反馈意见，撰写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宣
传短句，录制并下发第 3 期“双语”《交通安全

“大喇叭”》。同时，在辖区各直属大队共计 40 辆
警车上安装车载大喇叭，供警员们巡逻、执法及
宣传期间滚动播放。双语播报让更多群众特别是
老年人“听得懂，记得住”，他们纷纷表示“说得
好”，宣传效果进一步强化。

简单明了 更得人心

在日常宣传中，不少警员也发现常规普法宣

传吸引力不高、农村群众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村
民分散难召集等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市交警部
门揣摩群众心理特点，巧花心思寻找突破口。

针对老年人大多眼花近视、认字不多等特
点，交警部门特别编纂、印制 《老年人交通安全
出行指南》，其内容简单、明白，字体大，容易看
得清、看得懂。根据“被看见才安全”理念，印
制不同规格、不同内容的交通安全提示反光车
贴，免费赠送给群众张贴。这一“亮尾”行动广
受欢迎。

形式多样活泼 激发群众热情

“生命无价，安全出行……”近日，在覃塘
区三里镇林村，宣传小分队借村委召开村民大会
的契机开展“交通安全进乡村”主题宣传。他们
带着宣传资料、安全头盔等物资，与村民面对面
分析本村紧靠国道要高度注意的出行安全细节，
通报辖区交通事故情况；宣讲“酒后禁驾”“一
盔一带”等知识。现场邀请村民示范安全头盔的

正确佩戴方法，并通过问答方式，将头盔作为奖
品赠送给现场群众，提高了村民的学习兴趣。

在覃塘区山北乡中秋村，“有礼相送”的消息
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交通宣传集市”。面对鸡
蛋、面条、洗衣液、牙膏、抽纸等奖品，村民耐
下性子，认真聆听民警拉家常讲出行，积极回答
问题，赢取礼品，乐滋滋学到了交通安全知识。

快递员天天在路上跑，他们的交通安全风险
更高。为此，各地交警部门协调辖区快递企业联
合工会，发动企业员工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短片和警示教育视频，增强守
法意识，安全出行。

据统计，4 月 24 日以来，全市交警部门共开
展“七进”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139 场，其中“进
农村”宣传 68 场，“进社区”宣传 43 场。编印制
作发放各类交通安全物料 6 种共 11 万份，在各级
各类媒体平台推送图文视频 109 篇，发送手机精
准提示短信 12 万条。“五一”期间，全市没有发
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我市交警部门织密宣传网守护交通平安
莫清清 谢琴美

桂平讯 4 月 25 日，桂平市人民法院在
被执行人陈某的家属主动代为履行还款义务
后，向被执行人陈某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正面回应当事人积极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帮助当事人修复社会信用评价，这也
是该院发出的首份自动履行证明书。

之前，陈某、周某夫妇因为房贷逾期而
被某银行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
冻结了陈某、周某的银行卡、微信等账户，
拟查封其名下房产。周某在被法院采取执行措
施后，立即联系法官，详细询问案情进展和解
决方法，并表明会积极寻求帮助早日履行。

4 月 22 日下午，陈父与儿媳周某来到该
院的执行事务中心，陈父表示愿意代儿子、
儿媳履行还款义务。

执行干警认真倾听了当事人的诉求，并为

其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是可以直接向申请人某
银行履行，银行出具结清证明；二是通过执行
通知书扫码，将款项转入该案专属子账户。

“我们愿意将欠款转入法院账户，我相
信法院是公正的，我放心。”陈父说。

“是啊，请法官尽快帮我们核算一下应
履行金额。”周某请求道。

于是，执行干警立即联系申请人某银
行，告知案件当前执行进度，并与某银行确
认被执行人应履行金额。但为了让执行案款
能直接履行到申请人手中，并简化发放流
程，经过双方当事人沟通，最终，被执行人
自行向银行履行，银行出具结清证明。

鉴于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态度良好，该
院向被执行人出具了自动履行证明书。

（林 霭 邓 敏）

桂平法院发出首份自动履行证明书

港北讯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帮我挽
回经济损失，以后我一定提高警惕。”陈先
生激动地说。4 月 18 日，经过港北公安分局
反诈中心民警和辅警的不懈努力，为深陷虚
拟投资理财诈骗陷阱的陈先生成功拦截了
10万元被骗资金。

经了解，陈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一
位网友，对方热情有加，经过一段时间的交
流，两人很快便熟络了起来。然而，这位
网友心怀不轨，以投资“虚拟货币”高额
返利为诱饵，不断诱导陈先生转账投资。
在对方花言巧语和高额返利的诱惑下，陈

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在投资平台共转账
了 21.9 万余元。但当陈先生想要提现时，
平台以账户没有实名制为由，告知陈先生
需要用现金兑换虚拟币来处理，诱导陈先
生进行 10 万元线下交易。陈先生发觉情况
不对，立即报警。

接报后，该分局反诈中心民警第一时间联
系陈先生，以真实案例分析诈骗套路，陈先生
终于清醒意识到被骗。随后，民警在陈先生与
诈骗分子线下交易时成功抓获两名涉诈嫌疑
人，追回现金10万元。

（李 颖）

港北公安为受骗市民挽回 10万元

贵港讯 4月 28日，一名 4月龄男婴因
患先天性胆道闭锁等疾病，急需从平南县
转院至北京接受治疗。平南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接到求助后，马上启动“生命救护绿
波”应急救援机制，地空联动，警车开
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急行，护送
救护车平安踏上更远路程。

4 月 27 日 22 时 59 分许，该大队接到
县局指挥中心指令，称有一名 4 月龄患病
男婴将于 4 月 28 日 8 时 30 分许启程，从
平南县人民医院乘坐救护车赶赴北京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家属因
害怕早高峰期间车多路堵，遂报警请求
帮助。

根据指令，该大队立即启动“生命救
护绿波”应急救援机制，连夜安排民警前
往核实，了解病儿情况，商定出行最优路
线，并根据报警人及病儿家属的诉求，逐

级向上汇报，请求广西境内沿途交警部门接
力护航。

4 月 28 日早上，该大队民警覃延军、
黄富贵早早驾驶警车赶到平南县人民医
院，协助病儿家属及医护人员将一切安排
就绪，随后驾驶警车亮警灯拉警笛在前开
道，护航转院车踏上千里赴京路程。与此
同时，该大队交通监控指挥中心实时跟进
警车一行行程，提前调控沿途信号灯，指
挥路面执勤警力在复杂路段做好交通指挥
疏导工作。在地空联动下，警车一行畅通
无阻驶离城区，经平南东收费站进入高速
公路全速急行，直至将转院车平安送离平
南县辖区才折返。

据了解，当天，广西境内梧州、桂林
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沿路护送转院车辆。
4月 29日，患病婴儿顺利抵达北京。

（莫清清 谢琴美）

贵港讯 近日，覃塘区一女工在工作
时不慎被锯断了 4 根手指，急需转院至市
人民医院接受再植手术。市交警支队三大
队路面执勤民警接到群众求助，立即启动

“生命救护绿波”应急救援机制，警车开
道引领求助车辆火速赶赴城区，以耗时缩
短一半的速度将伤者安全护送至医院。因
送医及时，受伤女工顺利完成手术，目前
正在恢复中。

4 月 21 日下午，国道 358 线与 209 线
交叉路口覃塘圩中心红绿灯路段，三大队
民警正在执勤。14 时 43 分许，一辆黑色
小轿车从覃塘区三里镇方向驶来，司机远
远就摇下车窗向执勤警员喊道：“手指头
断 掉 了 ， 手 指 头 断 掉 了 ， 帮 忙 开 一 下
路。”伤情就是命令！见此情形，带队民
警党永文马上指令启动“生命救护绿波”

应急救援机制，安排现场警员戴剑坤、滕
仕健驾驶警车火速在前开道，一路亮警灯
鸣警笛，并使用车载喇叭喊话沿途车辆注
意避让。同时，该大队交通监控指挥分中
心及时跟进行程，提前调控辖区红绿灯，
确保警车一行畅通无阻。

地空联动下，原本至少需要 40 分钟
的路程，警车开道下仅耗费了 20 分钟就
抵达了市人民医院。警员来不及多问，配
合医护人员和家属快速将伤者送入急诊室
接受治疗，随后返回工作岗位。

据事后了解，受伤女工在三里镇某板
厂工作，当日作业时不慎被机器锯断左手
4 根手指。经覃塘区人民医院简单处理伤
口后，医生建议火速转上级医院进行断肢
再植手术。目前，该女子手指保住了，恢
复良好。 （莫清清 谢琴美）

4月龄男婴千里赴医 交警全速护航

女工不慎锯断手指 交警火速开道送医

当隐名股东参与经营惹纠纷，
公司是否要为他们的行为买单？平
南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隐名股东引发
的加工合同纠纷案，判决某制衣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为这起商业纠纷
画上了句号。

2023 年 10 月，原告阿财与第三
人阿强 （某制衣公司隐名股东） 商
定了一笔工装裤加工事宜。阿财按
照约定将价值约 5万元的布料发送至
某制衣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阿发），
由该公司进行裁剪加工。

然 而 ， 在 加 工 过 程 中 ， 因 公
司 内 部 股 东 之 间 发 生 矛 盾 ， 被 告
阿 发 将 裁 剪 好 的 布 料 裁 片 拉 走 并
扣 留 ， 导 致 阿 财 无 法 按 时 完 成 订
单 ，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 阿 财 多 次 要
求 阿 发 返 还 布 料 ， 均 未 果 。 无 奈
之 下 ， 阿 财 将 阿 发 及 某 制 衣 公 司
诉 至 平 南 法 院 ， 要 求 返 还 布 料 并
赔偿损失。

被告阿发辩称，其作为某制衣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属于履行公

司职责，应由公司承担责任。
被告某制衣公司则主张，公司

与原告阿财既未签订书面合同，也
不存在口头合同。阿财是与第三人
阿强进行交易，货物收件人同样是
阿强，公司对相关事宜并不知情，
且未对阿强的行为予以追认，因此
请求法院驳回阿财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阿强
虽未登记为某制衣公司股东，但实
际参与了该公司的设立、经营管理
及重大事项决策，应认定为实际股
东。

阿强代表公司与阿财洽谈加工
事宜，该公司知道洽谈事宜，接收
并加工了阿财的布料，双方虽未签
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加
工合同关系。

阿发作为法定代表人扣留布料
裁片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后
果应由公司承担。

经核算，法院认定裁片布料的
直接损失为 3.6万余元，并判决某制

衣公司赔偿阿财该项损失及相应利
息。

一 审 判 决 后 ， 某 制 衣 公 司 不
服，向贵港中院提起上诉。贵港中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一 审 认 定 事 实 清
楚 ， 适 用 法 律 正 确 ， 判 决 驳 回 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隐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

者 对 公 司 有 较 大 的 经 营 管 理 控 制
力，并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商业活
动，公司实际予以接受时，其行为
后果应由公司承担。

另外，在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
形成事实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合同
双方的权利义务仍受法律保护。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

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
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
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 符 合 约 定 的 ， 应 当 承 担 继 续 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
十二条 公司登记事项包括：（一）
名 称 ；（二） 住 所 ；（三） 注 册 资
本；（四） 经营范围；（五） 法定代
表人的姓名；（六） 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

（李展智 梁浩威）

隐名股东惹纠纷，公司需要担责吗？

港北讯 日前，港北区人民法院成
功调解了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切
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23年 3月 9日，蒋某在受雇于某皮
具公司期间，被机器压伤左手，后入院
治疗，某皮具公司为其支付了所有医疗
费用。

经港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确 认 ， 2023 年 3 月 9 日 至 2023 年 4 月 9
日，蒋某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经认定，蒋某所受伤害为工伤，且经鉴
定构成工伤十级伤残。蒋某向港北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
该公司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该仲
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该公司向蒋某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8757.35 元、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42644.7 元、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33168.1 元。该公司对该裁决
结 果 不 服 ， 认 为 赔 偿 费 用 计 算 标 准 过
高，于是向港北法院提起诉讼。

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考虑到蒋某
的 身 体 尚 未 康 复 ， 为 尽 快 化 解 双 方 矛
盾，减轻当事人诉累，决定优先采取调
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过程中，承办法
官情、理、法相结合，耐心向双方当事
人释法明理，指明利害得失，引导双方
坦诚协商，努力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经过法官的反复沟通，近日，双方
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该公司
分两期支付蒋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
10 万元。此举既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
也充分考量了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至
此，这起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实现了案结
事了的良好效果。（方 南 黄丽丽）

港北法院调结一起工伤待遇纠纷

今年以来，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一系列相关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呵护
成长。图为 4 月 30 日，贵港市博雅公学组织师生代表走进贵港中院，学习有关未成年人法
律知识。 韦伟 黎杨洋 卢彦摄影报道

贵港讯 近日，市公安局民警与市飞鹰救护队、飞鹰救护
义警队到覃塘区大岭乡金沙村、古平村参与抗旱保耕工作。抽
水机隆隆作响，江水流入水田，村民甘某说：“感谢你们，我们
终于有水插秧耕种了，旱地作物也有水了，丰收有望了。”在场
群众都对民警等人表示了感谢。

面对旱情，市公安部门积极做好保农护农工作，全力保障
春耕开展。连日来，覃塘公安分局联合市飞鹰救护队、飞鹰救
护义警队迅速行动，奋战在辖区抗旱一线，为群众送去了耕
种、收获的希望。

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公安干警化身“田间守护者”，派出
所、巡警加大巡逻频次，警灯闪烁在乡野，守护辖区平安，让
农民安心劳作。4 月 23 日，平南县公安局官成派出所民警循着
蛛丝马迹，成功侦破辖区新村一起肥料被盗案，将嫌疑人一举
抓获，守住了农户的“丰收希望”。4 月 26 日，市公安局大圩
派出所再传捷报，破获一起盗窃勾机钻头案，及时追回价值不
菲的钻头，为群众挽回损失，赢得一片赞誉。

（叶小燕）

贵港公安战旱情护农安农

进企到屯 简单易懂 形式多样

图为在覃塘区三里镇集市上，宣传小分队警员为群众所驾三轮车张贴安全提示反光贴，助力群众
安全出行。 谢琴美摄


